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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荣安全家”公益项目南昌大湖点合作协议书

甲方：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

联系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林州路 8号世欧彼岸城 A区 9 栋 1701

乙方： 南昌国仁公益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南昌县振兴大道 333 号正荣大湖社区职工之家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甲方支持乙方执行“正荣安全家”公益项目南昌

正荣大湖点项目合作相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乙双方在公平平等，相互信任、相互尊重、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开展工

作；

二、项目情况说明：

正荣安全家是由正荣公益基金会、正荣会、正荣物业联合发起，与社区公

益组织携手在正荣社区开展社区减防灾志愿者队伍建设，整合社区力量建设安全

社区的公益项目。

工作的主要产出为：探索城市社区居民自主参与社区减防灾工作方法，产出

一套社区安全应急志愿者队伍建设经验。

项目时间：自 2019 年 11 月 01 日起，至 2020 年 01 月 31 日止。

三、甲方为该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以甲乙双方协商通过的项目预算为准，甲

方捐赠金额为人民币 贰万元整（小写金额 20000.00 元）用于支持该项目。甲

方将总捐赠款项分两期拨付乙方，分别按照 70%、30%的比例拨款，在合同正式

签订生效后 7个工作日内将首期

四、项目捐赠费用壹万肆仟元整（小写金额 14000.00 元）拨付至乙方账户；

项目结束后，收到乙方提交的项目终期报告、相关活动的记录、图片、财务报表

等资料，并通过甲方的评估后，在 7个工作日内将第二期项目捐赠费陆仟元整（小

写金额 6000.00 元）拨付至乙方账户。乙方应当向甲方提供合法有效的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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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根据《正荣公益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进行资金支出。

乙方账户信息：

户 名 南昌国仁公益服务中心

账号 203721434962

开户行 中国银行南昌市青云支行

四、在项目开始前，乙方须向甲方提供完整且思路清晰的项目实施方案（详

见附件 1：项目计划书）；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乙方须按照既定项目计划和预算

组织项目实施；项目结束后，乙方应向甲方提供项目总结报告和项目财务报告。

在项目结束后，甲方有权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评估时间为 2020 年 01 月底，

并将评估结果与乙丙方共享；

五、甲方为乙方执行“正荣安全家公益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乙方负责相关

项目运营工作，项目过程中产生的损失和责任与甲方无关；甲方可以对项目执行

提出意见和建议，乙方应充分重视甲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六、甲方对项目的开展过程以及资金的使用情况有监督、监察的权利；甲方

有权利向乙方了解项目进展、资金使用等情况，乙方有义务配合。在这个过程中，

如发现影响项目效果实现的情形，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作出调整，乙方有义务按照

双方协定的方案进行调整。

七、乙方须在项目产出的调研材料、折页、书籍、视频、光盘等宣传物料上

标注“正荣救灾专项基金 ”支持的字样（在相关材料的首页底部注明“如本调

研材料、折页、书籍、视频、光盘由正荣救灾专项基金（用 logo）资助”。）

八、乙方应以季度为单位向甲方反馈项目进度，根据具体情况向甲方提交以

下材料：

1、清晰、能够反应主题、附简单背景说明的活动图片若干张；

2、乙方开展项目过程中的原始文字记录复印件与各类档案复印件等，便于

双方对项目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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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财务管理原则：

1）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乙方应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财务管理，在做项

目支出入账和财务结算时必须按照实报实销的原则进行。

2）为了保证项目目标的实现，项目的各项支出可适当根据实际执行情况做

相应的调整，但必须在告知甲方并在取得甲方的同意后即可进行调整。

3、项目的资金不得挪做它用。项目如有余款，则由双方协商确定解决方案；

4、乙方应完整保存全部原始凭证以随时备查， 甲方有权查看乙方保存的以

下（包括但不限于）信息，但应提至少前两周通知甲方（具体内容见附件 5：正

荣公益基金会财务管理规范）。

（1）项目开支情况报告表

（2）财务原始凭证。

十、如因一方违约造成项目无法继续开展或继续开展不能达到项目目的的，

另一方可以单方面终止协议，并且须在 5日前，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十一、本协议未规定的事项由双方协商补充，补充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与本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二、甲乙双方在合作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无效，任何一方

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三、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 乙方：南昌国仁公益服务中心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日期： 日期：


